附件1：
扬州大学第十七教职工趣味运动会

竞  赛  规  程
一、比赛时间：2017年10月20（校第22田径运动会期间）

二、比赛地点：荷花池校区篮球场、排球场。

三、参赛单位：各院级工会

四、项目设置：

1、投乒乓球进篮接力      2、篮球定点投篮      3、盘带足球绕障碍接力
4、抱球跑接力            5、集体跳绳          6、抢收抢种

7、赶篮球跑接力          8、打保龄球          9、毽子踢准             

10、摸石过河接力         
五、报名：

1.各院级工会可报领队一人，教练员一人，并须报裁判员一人。

2.各院级工会每项限报一个队，每位在职教职工限报两项；体育学院专业教师不可参加与其专业相关的项目。
3.报名表于2017年10月10日前报至校工会办公室。

六、录取名次与计分：

1.单项取前十名，按11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
2.团体取前十名，以各队在各单项中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，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得分相等，则以获第一名多的队名次列前，余类推。

七、参赛须知：

1.运动员必须服从大会组织安排，遵守竞赛规则。

2.运动员必须在赛前15分钟到达指定赛场报到，点名不到者，作弃权论处;若与田径比赛时间冲突，需向裁判组请假，在比赛项目结束后15分钟内补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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